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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第三十四届会议

第一委员会

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

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

议程项目 42 (f) 

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

印度、印度尼西亚、牙买加、肯尼亚、尼日

利亚、菲律宾、瑞典和南斯拉夫:决议草案

大会，

回顾其第十届特别会议设立裁军研究金方案 1 的决定，

三旦旦其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3/71E号决议，其中核可秘书长为

该方案拟定的指导方针92

审议了秘书长关于一九七九年裁军研究金方案的执行情况的报告，3

1 .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的报告;

2 .决定继续执行这个方案;

3 .请秘书长按照第三十三届会议核准的指导方针，为一九八0年裁军研

究金方案作出适当安排;

4. 二重秘书长向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报告研究金方案的执行情况。

第 8-10/2 号决议，第 108 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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